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美惠就第11屆第4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院臺施字第1140017444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4227號　施政報告質詢30號）

王委員就檢討提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發放金額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提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發放金額問題：

(一)為加強照顧社會弱勢民眾，避免因通貨膨脹或物價波動影響基本經濟生活，行政院於民國100年間將老農津貼及國民年金等社福津貼建立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成長率連動之每4年制度化調整機制，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二)「國民年金法」於100年12月21日配合增訂第54條之1條文，明定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等6項具津貼性質之年金給付，自101年起定額調整，其後每4年依CPI成長率調整。

衛福部業依上開規定辦理3次給付調整作業（105年調增3.65%；109年調增3.97%；113年度調增7.34%），目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月領4,049元。

(三)復查行政院前經112年5月及113年1月召開研商會議結論略以，考量前開國保給付對其他社福津貼之連動效應，允宜綜整八大社福津貼及老農津貼之財務評估通盤研議。

二、關於嘉義市八掌溪永欽1號橋旁因「728豪雨」沖刷，早年垃圾掩埋場廢棄物再次外露，造成環境污染問題：

(一)環境部環管署（以下簡稱環管署）於本（114）年11月10日邀集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及嘉義市政府環保局召開「嘉義市八掌溪永欽一號橋生活垃圾案處理研商會議」，獲致結論說明如下：

1.依水利署之簡報資料及現場勘查，於位屬嘉義市轄區之河道，有因河水沖刷而外露之垃圾，研判應屬早期嘉義市舊有垃圾棄置場之垃圾。

2.請嘉義市政府環保局於兩週內提報「垃圾清理調查及處理計畫書」送環管署審查，相關經費由環管署補助辦理。

3.在舊有垃圾棄置場之垃圾尚未清除處理前，為防止垃圾持續遭河水沖刷外流，請水利署儘速採取臨時保護或加固措施。

4.嘉義市政府環保局後續辦理該舊有垃圾棄置場之垃圾篩分打包物之暫置，請水利署於河川行水區外協助提供合適之暫置場地。

(二)有關前揭請嘉義市政府環保局於兩週內提報「垃圾清理調查及處理計畫書」部分，環管署業於本年12月15日接獲計畫書，刻正審查中，希冀儘速完成清理工作，解除嘉義市民潛在環境與健康風險。

(三)因河道泥濘，垃圾混含泥砂撈取作業困難，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已先辦理急要段永欽一號橋下游約350公尺之河道深槽垃圾撈取至高灘地暫置，並於本年9月16日辦理完成。

三、關於嘉義市長照機構之規劃問題：

(一)為推估全國住宿式長照資源供需情形，衛福部參酌醫療網區劃分機制，將368鄉鎮市區以1小時車程距離，劃分出41個住宿資源網區。嘉義地區（包含嘉義市及嘉義縣）依上述原則，劃分為2個資源網區。其中嘉義市劃分於嘉義地區第1網區，推估至117年底，住宿式長照服務資源供需充足（供給大於需求，尚有2,365床可用），其中嘉義市（東區及西區）部分，其資源供需情形亦屬充足（供給大於需求，尚有1,614床可用）。另外嘉義市失智住宿資源布建，截至本年9月底止，總計布建有2處失智症團體家屋、2處住宿型機構設有失智專區；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則布建9A-105B-55C，其中日間照顧中心（含小規模多機能）已布建17處，爰暫無增加布建長照機構需求。

(二)針對嘉義市內醫療機構，目前已可透過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於醫院內發掘潛在長照個案，完成長照需要等級評估、簡易照顧計畫及必要時媒合返家後一週內最急迫需求之長照服務，使個案返家後可儘速取得長照服務。

（二）行政院函送劉委員建國就第11屆第4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院臺施字第1140017446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4227號　施政報告質詢32號）

劉委員就化粧品原料含蘇丹紅事件，建議針對有毒物質及化學物質之具體管理，召開誇部會會議研商，避免有管制灰色或疏漏地帶發生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化粧品原料含蘇丹紅事件，建議針對有毒物質及化學物質之具體管理，召開跨部會會議研商，避免有管制灰色或疏漏地帶發生問題：

(一)有關蘇丹紅色素及化粧品邊境管理方面：

1.海關係依貨品主管機關之輸出入規定，於邊境協助執行貨物邊境管理。蘇丹紅色素屬環境部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進口人須先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許（核）可文件證號（輸入規定553），填報於進口報單以辦理通關。海關電腦系統將報關資料傳送環境部，經該部發送資料比對無誤之訊息後，方得辦理通關放行；如未取得前開同意文件，進口人即應辦理退運。另海關逐日將前一日該類貨物之進口報關資料傳送環境部，以供其境內查核及管理之參據。

2.衛福部自民國113年7月起，對化粧品管理改採化粧品產品登錄制度，並取消特定用途化粧品之許可制度，即進口化粧品無須取得衛福部許可證明文件，爰進口化粧品僅須填具進口報單向海關報關，由海關辦理通關事宜，並視需要辦理查驗，以查核報關資料內容有無申報不實情事，確認實到貨物與報單申報內容（貨物名稱、產地、數量等）是否相符。

3.財政部關務署將配合貨品主管機關研議邊境管制。另持續配合貨品主管機關，提供其所需之報關資料作為國內市場管理參據。嗣後將依主管機關之要求，對其通報之高風險廠商、產品或來源國加強控管與查核，必要時，將請進口業者提供更為詳盡之文件資料，以協助主管機關掌握貨品流向，防堵含蘇丹紅之化粧品原料輸入。

(二)有關化粧品風險管理方面：

1.國際間（歐美日韓）及我國均以化粧品成品為管理核心，我國以產品登錄與產品資訊檔制度、訂定化粧品禁止與限制使用成分、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規範化粧品業者對原料、供應商、製程落實自主管理，並對產品品質與合規負最終責任。

2.衛福部已要求相關涉案產品下架與回收，並與衛生局進行聯合稽查與後續裁處；未來亦將配合環境部、財政部辦理有毒物質及化學物質之整體管控措施，以落實跨部會合作，全面保障消費者安全。

(三)有關有毒物質及化學物質管理方面：

1.環境部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依規定取得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始得運作，並應申報運作紀錄、完成容器、包裝、場所標示、備妥安全資料表及其他相關事宜。此外，每年訂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暨流向勾稽查核計畫」，請地方環保機關辦理轄內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業者之輔導查核，並定期勾稽運作紀錄進行查核，加強管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2.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達管制濃度以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並取得許可證或核可文件，始得輸入。此外，依據「海關進出口稅則」之輸出入規定，進出口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應檢具經進出口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之運送聯單辦理通關放行；另同一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C.C.C. Code）進出口貨品其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含量未達環境部公告之管制濃度標準，仍應向該部申請輸出入簽審編號，以利海關通關放行。

3.為積極掌握工業用化學物質流用於食品製造或加工之問題，環境部依五環2.0食安政策第一環源頭管理，與地方環保機關共同推動每年3,000家次化工原料業者輔導訪查，加強宣導「化工原料四要管理」-1要「貯存分區」、2要「標示明確」、3要「用途告知」、4要「流向記錄」，與業者建立夥伴關係，協同合作把關防堵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鏈。另環境部與衛福部合作執行節慶稽查輔導專案，以及與農業部合作執行蛋農、飼料業等稽查輔導專案。

4.各部會依據業管法規規範，要求事業單位申報化學物質運作資訊，並於部會同意及確認欄位後，將運作資訊拋轉至化學雲。環境部以化學雲現有資料架構及內容，就衛福部擇定之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以具有申報化學物質流向資訊之部會系統及買方為衛福部「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臺」所登錄業者為篩選主體，共同研討及開發客製化可疑廠商篩選功能，並每月將篩選結果以電郵通知部會窗口，供相關部會勾稽查核名單之用。環境部依部會需求滾動式調整篩選邏輯，持續優化系統功能，以利符合部會管理需求。

5.因應近期衛生單位驗出境外輸入化粧品違法添加不得使用之化學物質，環境部已請衛福部研議提送化粧品違法添加疑慮之化學物質清單，衛福部亦將盤點具化粧品違法添加疑慮之化學物質清單，再送環境部彙整。環境部將參考衛福部所提化學物質清單，納為每年3,000家次化工原料業輔導訪查之標的，並向化工原料業者宣導加強自主管理；此外環境部後續將再與衛福部及財政部關務署共同研議違法添加疑慮之化學物質管理方式。

二、關於儘速研擬具體配套措施，回應社會大眾對於廚餘去化之期待問題：

(一)行政院已於本（114）年12月4日宣布，為防範非洲豬瘟風險，將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之全國轉型最後期限明訂為115年12月31日，並且展開輔導措施，協助廚餘養豬業者轉型。此外，考量各地方在廚餘分類及去化規劃與廚餘養豬轉型輔導之差異，各地方政府可依其規劃，自行公告提早停止廚餘養豬時程及精進作為，以兼顧防疫、廚餘去化與廚餘養豬戶轉型之實務。

(二)在轉型期間擬繼續使用廚餘之養豬場，必須獲地方政府同意，完成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系統建置、確保運輸車輛裝設GPS，在經跨部會聯合檢查合格，方得於115年1月1日起使用事業廚餘、動物性廢渣及畜禽屠宰下腳料。至於家戶廚餘則基於防疫風險全面禁止使用。

(三)環境部持續配合農業部非洲豬瘟防疫政策，於地方績效考核中納入提升廚餘自主處理設施量能項目，以及廚餘回收再利用績效評鑑計畫納入因應非洲豬瘟暫停廚餘養豬期間之相關處理應變作為，並以「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106年至111年）」及「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二期計畫（112年至117年）」補助地方政府廚餘再利用設施（備），持續提升廚餘養豬以外之再利用方式比例。家戶廚餘養豬之比例，已由107年60%下降至113年42.8%，堆肥比例則由107年39%上升至113年45.8%，其他如生質能及黑水虻等之比例，亦由107年0.9%上升至113年11.4%。

(四)因應非洲豬瘟疫情，農業部宣布禁止搬運廚餘至豬隻飼養場所餵飼豬隻，環境部即於本年10月22日及10月25日與各地方政府環保局辦理3場次「因應非洲豬瘟全面禁止廚餘養豬後廚餘收集清運及處理研商會議」，研商疫情期間廚餘處理應變機制，以堆肥化及能源化為優先措施，並輔以公有焚化廠協助處理，且公有焚化廠具備充足緊急處理量能，以確保短期廚餘能安全去化。環境部再於本年10月31日成立「非洲豬瘟防疫應變中心廚餘處理組廚餘去化中央前進協調所」，持續邀集各縣市召開會議，建立溝通協調機制，整合全國廚餘去化能量，於禁止廚餘養豬期間，確保廚餘順利清運及妥善處理。

(五)環境部持續推動廚餘多元化再利用，除盤點確認地方政府既有設施量能，並規劃如未來禁止廚餘養豬，地方政府將依地制宜透過優化既有設施及興設再利用設施，包含堆肥、黑水虻、生質能廠及與其他有機廢棄物（廢水）共消化等，以提升廚餘再利用設施量能。

（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請交通部通盤檢討，應改採『現金券』或『每房直接折抵』等更具彈性、手續更簡便之有感補助措施，以最實質的方式協助花蓮觀光業度過難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院臺專字第114001783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4-22）

陳委員就「請交通部通盤檢討，應改採『現金券』或『每房直接折抵』等更具彈性、手續更簡便之有感補助措施，以最實質的方式協助花蓮觀光業度過難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就業管部分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國人從事國內旅遊，交通部觀光署預計於115年4月啟動「平日住宿優惠方案」及「生日住宿優惠方案」，以提升國旅出遊頻次及平日留宿消費，帶動整體旅宿平日住房需求為目標；透過短期誘因促使旅宿業者強化平日優惠內容、主動串聯地方活動並拓展異業合作，期使旅宿市場於補助結束後仍能維持平日客源，逐步形成業者自主推動、具永續性之營運模式，並加碼鼓勵國人於生日月份規劃留宿旅遊，進一步提升國內旅遊動能。

二、相關住宿優惠方案內容之執行細節目前刻正規劃中，實施後將持續掌握活動執行情形，依其成效及旅宿市場供需狀況，進行滾動式檢討，以作為後續研擬相關政策或推動措施之參據。

三、另觀光署及所屬管理處將持續透過舉辦各式多元特色活動提升當地觀光熱度，並加強與地方政府合作，鼓勵旅宿業者結合當地特色文化、景點或亮點活動，推出相關加值或住宿優惠方案，強化在地觀光產業之串聯，吸引旅客前往住宿旅遊。

四、觀光署未來將持續關注產業發展動態，適時提供策略性協助，以促進數位轉型、永續發展為核心方向，透過品質提升、專業輔導、整合行銷等方式，協助業者強化體質、提升市場應變能力與整體競爭力，逐步推動旅宿業由依賴補助轉向自主經營，建立永續經營之良性循環。

（四）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偉翔就抗生素於臨床使用上出現療效不一情形，及建議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以跨部會方式推動「國家防疫一體聯合行動計畫（One Health）」，並全面加強上市後抗生素品質抽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院臺專字第114001783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4-25）

廖委員就抗生素於臨床使用上出現療效不一情形，及建議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以跨部會方式推動「國家防疫一體聯合行動計畫（One Health）」，並全面加強上市後抗生素品質抽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配合One Health政策，持續強化抗生素品質監測機制：本部已依行政院推動之「國家防疫一體聯合行動計畫（One Health）」，整合人類健康、動物用藥及環境面向，與相關部會共同因應抗藥性問題，並將抗生素品質監測納入國家整體藥品安全與防疫治理架構，持續精進上市後管理機制。

二、依WHO建議及中華藥典規範，落實抗生素品質檢驗：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自民國115年起，針對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之重要抗生素，全面依《中華藥典》所定規格與方法辦理品質抽驗及檢驗作業，以確保市售抗生素之品質、安全及療效一致性。

三、針對臨床疑慮品項，規劃導入MIC檢測作為輔助評估工具：最小抑菌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檢測，為臨床判定抗生素選用及抗藥性監測之重要方法。考量部分抗生素臨床通報療效不一，食品藥物管理署已規劃以專案或研究計畫方式，委託具備MIC檢測能力之研究機構或醫學中心辦理相關檢測與分析，作為風險評估及後續管理政策之參考，目前「國家防疫一體聯合行動計畫（One Health）」正報請行政院核定中。

四、採風險導向原則，精準運用資源辦理重點監測：針對委員建議全面抽驗上市後抗生素品質，本部將依風險導向管理原則，優先就臨床通報療效不一、使用量高或具公共衛生風險之抗生素品項，結合品質檢測、抗藥性資料及臨床回饋，辦理重點監測與必要檢驗，以提升政策效益及資源運用效率。

五、本部未來將持續跨部會合作，共同強化抗生素品質監測及抗藥性管理，保障國人用藥安全。



